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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rd.cn/xwdt/202108/t20210803_184532.html） 

 

附錄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 

（第 86 号）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广东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定》已由广

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通过，现予公布，

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 年 7 月 30 日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广东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定 

（2021 年 7 月 30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第三条、第七条规定，现对我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等事

项决定如下： 

一、我省契税适用税率为百分之三。国家有免征或者减征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土地、房屋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收、征用的，适用以下规定： 

（一）选择货币补偿后，重新承受土地、房屋权属，价格不超过货币补偿的，免征契税；

超出货币补偿的，对超出部分征收契税。 

（二）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土地使用权置换，不支付差价的，免征契税；支付差价的，

对差价部分征收契税。 

三、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重新承受住房权属，不超过原面积的，免征契税；超出原面

积的，对超出部分征收契税。 

本决定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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